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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0001/IC-DSPC/CP/2021號公開招標 

為文化局轄下鄭家大屋增設擴增實境(AR)導覽應用程式及相關設備 

《承投規則》 

 

1. 招標標的 

 

是次招標之標的是挑選供應商為鄭家大屋增設擴增實境(AR)導覽應用程式及相關

設備。 

 

2. 限制承攬工作的規定及條款 

 

2.1 根據七月六日第 63/85/M號法令第 48條的規定，承投規則內及招標中供查閱

之其他資料均視為合同之組成部分，除非合同有明確的或暗含的相反規定。 

 

2.2 合同須遵守： 

2.2.1合同條款以及組成合同的所有文件的規定； 

2.2.2七月六日第 63/85/M號法令及其他適用的法律。 

 

3. 規範及其他規範性文件 

 

除了本承投規則所述的規範外，獲判給者/公司還必須準確且依時遵守其他現行及

與工作相關的規範。 

 

4. 限制獲判給者/公司承攬工作的文件的優先次序 

4.1 獲判給者/公司須遵守下列文件規範﹕  

4.1.1合同文本；  

4.1.2招標方案； 

4.1.3承投規則； 

4.1.4投標書。 

 

4.2 當上項所指文件存在分歧，則按上列先後次序決定文件的優先性。 

 

5. 工作細則 

 

工作細則詳列於本承投規則的附件一之“工作細則”。 

 

6. 交貨期限 

 

6.1 本工作計劃由簽訂合同日起計最長工作期限為一百八十（180）日曆天（不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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括文化局或具職能權限實體審批的時間）。 

6.2 獲判給者/公司必須按照其提交的投標書及工作計劃完成有關的頁面設計及工

作。 

 

7. 在提供工作場地同時進行其他工作 

 

7.1 文化局保留權利，可由文化局或由其指定的第三人，在同一工作地點內與獲

判給者/公司的工作人員同時實施任何不包括在合同內的工作，即使該等工作

與合同工作的性質一致。 

7.2 本承投規則上項所述的工作應在場地負責人協調下施行，以避免延誤及造成

損害。 

7.3 如果獲判給者/公司認為本承投規則第 7.1 項所述的工作會導致承攬工作受阻

或延誤，應在事件發生日起計五天內提出異議，以便文化局就有關情況採取

相應的措施。 

7.4 就本承投規則上項的情況，獲判給者/公司有權就承受的損害向文化局要求索

償。 

 

8. 第三者的行為及權利 

 

8.1 由於任何可歸責於第三者的事實而導致工作延誤，由獲悉事件發生日起計五

天內，獲判給者/公司應以書面向負責人報告，以便文化局在其能力範圍內採

取措施。 

8.2 如果任何在場地內實施的工作容易損害或干擾某一公共利益工作時，獲判給

者/公司當知悉時，應通知負責人，以便其對提供工作的特許實體或營運者採

取認為必要的措施。 

 

9. 獲判給者/公司的義務及開支 

 

9.1 獲判給者/公司必須按附件一之“工作細則”提供工作，並遵守其所有的內

容。 

9.2 獲判給者/公司有義務隨時應文化局要求，報告各項目進展情況。 

9.3 獲判給者/公司及其工作小組成員須服從文化局的意見及要求對工作計劃的調

整、修改及跟進。 

9.4 獲判給者/公司及其工作小組成員須確保所涉工作人員對獲悉的資料保密，且

未經文化局的書面同意或授權，以及在任何與本工作不關聯的情況下，不得

使用有關資料或將其向第三者透露。 

9.5 工作期間，須派員出席由文化局的會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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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承攬工作的一般條件 

 

10.1 除了合同組成部分之文件所提供的資料，獲判給者/公司應對承攬工作內容

中各個需要進行實地了解。 

10.2 實地條件資料的不足或不準確，只能以未有在技術規範預訂以及不能在投標

階段的現場巡視中預見的情況作為異議的依據。 

10.3 在招標期間，投標者/公司可到相關場地實地視察，確認工作地點的條件，

以便預計所提供之工作的工作量和製作投標書。 

 

11. 合同價金及支付方式 

 

11.1 提供了合同標的工作以及履行了本承投規則所載的其餘義務後，文化局應向

工作獲判給者/公司支付獲判給投標書上所載的價金。 

11.2 獲判給者/公司完成工作後遞交發票及程式原始碼檔案。 

11.3 在合同生效期間，單價不得有任何變更。 

 

12. 保密 

 

工作獲判給者/公司應尊重與合同有關或在執行期間所獲得的資料的保密性並保守

秘密。 

 

13. 合同罰款及罰則 

 

13.1 獲判給者/公司須就對其歸責的、由其本身或其僱員以及其小組（或倘有的分

包商）的行為和遺漏導致的、因疏忽或因專業能力未逮而在設計上的嚴重錯

誤或遺漏而對文化局或第三者造成的損失負責。 

13.2 若獲判給者在提供維護服務期間違反“工作細則”之規定，或伺服器因任何

原因之停頓前未能於 24 小時前通知文化局的情況下，文化局有權每次科處

壹萬澳門元（MOP10,000.00），並在總報酬中扣除款項。 

 

14. 知識產權 

14.1 文化局在支付工作費後，獲判給者/公司因執行本工作與工作內容所涉及之

設計之著作權歸文化局所有，只有在著作權法規中訂定的，屬個人性質的權

利才保留予獲判給者/公司作者。  

14.2 文化局可將應用程式授權第三者使用，複製或流通。 

14.3 未得到文化局的書面同意，任何由文化局為此目的而向獲判給者/公司提供

的工作及文件內容，獲判給者/公司均不可將其全部或部分內容向第三者透

露。 

14.4 開發 AR應用程式所使用之軟件必須為正版之軟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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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5 如 AR 應用程式中使用第三方授權提供之程式碼或任何資料，獲判給者/公

司或第三方（如適用）必須向文化局發出相關程式碼之使用權證書

（License Certificate），內容必須包括軟件名稱及各組成部份。 

14.6 AR 應用程式涉及的程式原始碼（Source Code）、設計、圖像及內容之版權

歸文化局所有，文化局擁有最終所有權及使用。獲判給者/公司必需提交原

始碼，所有上述相關成果及資料在未有文化局書面授權的情況下嚴禁全部或

部份使用及外洩。 

14.7 獲判給者/公司所提交之 AR 應用程式必須已取得合法使用權，並可供文化

局合法使用，不得盗用或竊取；倘獲判給公司所提交之流動應用程式對文化

局引起任何爭議或訴訟，或因可歸責於獲判給公司的問題，而令文化局有所

損害或損失的，概由獲判給者/公司自行負責。 

14.8 獲判給者/公司須保證所報價的物品、設計及製作符合知識產權要求，沒有

侵犯其它第三方的商標及專利等。 

14.9 於執行工作而涉及的專利、准照、商標、品牌、設計、註冊圖樣、使用權及

其他工業產權等一切責任和開支均由獲判給者/公司負責。 

14.10 獲判給者/公司就是次工作的一切 AR 圖像、動畫、素材必須為原創設計作    

品。     

14.11 獲判給者/公司提供之工作或其成果涉及毀謗、抄襲等侵害他人著作權、肖

像/隱私/名譽權或其他權利之違法或侵權行為，獲判給者/公司必須自行承擔

相關法律責任以及第三方所受損害之完全賠償責任，以及承擔文化局倘有的

損失。 

14.12 獲判給者/公司及其指派或轉判給之人員在為文化局提供工作期間所獲得的

一切帳號、密碼、訊息、結論、計劃、設計、報告、建議、網頁及電郵內容

等項目相關資料，均為保密信息，其所有權屬於文化局，除經文化局事前以

書面同意外，獲判給者/公司不得出讓、展示、外洩或在任何時間、任何情

況及任何用途下全部或部份使用該等資料作其它用途或向第三者透露，獲判

給者/公司及其指派之工作人員需遵守有關私隱權保障法例。 

 

15. 分判承攬及合同地位的轉讓 

 

15.1 未得文化局許可前，獲判給者/公司不得將所承攬的工作分判予第三者。 

15.2 未得文化局許可前，獲判給者/公司不得將其合同地位或合同衍生的任何權

益及義務全部或部分轉讓。 

15.3 對於獲判給者/公司提出合同地位轉讓的建議，文化局將會進行審議，特別

是關於獲建議實體在稅務責任的履行、財政狀況及有否待決的行政或司法程

序方面。 

 

16. 修改合同 

 

合同內容的任何修改須取得雙方同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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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解除合同 

 

17.1 如獲判給者/公司或其工作人員不履行合同義務，或所提供的工作質量、條

件與合同規定不符，則構成文化局單方解除合同的合理理由。 

17.2 文化局可基於公共利益，保留解除合同的權利。 

 

18. 合同失效 

 

18.1 倘獲判給者/公司在合同訂立後死亡、被法院以判決宣告禁治產、準禁治產

或破產，有關合同失效。 

18.2 七月六日第 63/85/M號法令第六十一條的規定適用於合同的失效。 

 

19. 保證金的沒收 

 

19.1 文化局可沒收根據招標方案規定為保證準確及依時履行合同義務而提交的保

證金，而不須取決於司法裁判，以償付獲判給者/公司因延遲、瑕疵履行或

確定性不履行合同或法定義務而產生的任何費用、支付罰則以及合同或法律

特別規定須支付的任何其他費用。 

19.2 倘獲判給者/公司提供工作的質素整體上不符合文化局的要求，或因提供工

作成果的質素欠佳，導致文化局有所損害或損失，則已繳交的保證金歸文化

局所有，且文化局保留要求賠償其損失的權利。 

19.3 倘獲判給者/公司在合同期限完結前要求解除合同，則已繳交的保證金歸文

化局所有。 

19.4 完成合同所有義務和責任後，獲判給者/公司將獲退回用作保證金的已扣款

項，其所提供的保證金將以合適的方式取消。 

 

20. 爭議的解決 

 

在合同生效時出現的任何爭議，將按澳門特別行政區現行法律解決，對於未能以

協議方式解決的矛盾，將呈澳門有權限的法院作出裁決。 

 

21. 適用的法律 

 

凡未作特別規範者，須按照現行法律（如：七月六日第 63/85/M 號法令、經五月

十五日第 30/89/M號法令修改的十二月十五日第 122/84/M號法令等）規定處理。 

 

備註：本承投規則內所提及的期限是以連續的天數計算，包括星期六、日及公眾假

期。 


